
信息披露政策摘要 

 

信息披露政策根據有關法律 / 法規要求 / 規則而制定。 

 

信息的定義 

「信息」是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對外發佈的一般信息及對

本集團上市證券或其衍生工具的價格、交易量或投資人的投資決策産生重大影響

的任何行爲或事項的有關信息，及按監管條例規定應及時報告有關監管部門或上

市地監管機構或通過指定媒體向社會公衆公告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露的形式 

信息披露的形式主要以公告、報告 (包括定期報告及臨時報告)、新聞稿、互聯網

上發佈的信息及投資者、分析員或傳媒的簡報為主。無論以任何形式發佈，均必

須按照有關法律 / 監管規例的指定要求或本集團的內部規定進行。 

 

信息披露管理架構 

本公司董事會必須確保本集團履行信息披露義務，並授權管理委員會監督有關信

息披露各項工作的落實、定期檢討本集團信息披露機制以及就評估內幕信息進行

審議，惟評估內幕信息的最終決定權由董事會行使。本公司董事會亦須按《上市

規則》或其他監管規定要求審批內幕信息公告及其他有關的公告。 

 

信息披露基本原則 

本集團於信息披露上，必須遵循以下各項基本原則： 

 

及時性：信息披露應在適用法律、法規、條例、規則及其他有關規定的時限內及

時向公眾公開披露有關信息。 

 

公平性：信息披露應同時對本集團證券或其衍生工具的所有投資者平等地披露同

一信息，以避免導致任何人士或任何類別人士在本集團的證券交易上處於較其他

投資者有利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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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披露信息所包含的內容應當具有客觀基礎和事實的依據，如實反映實際

情況，不得有虛假記載。 

 

準確性：披露信息的內容應當客觀精準，不得誇大其辭，不可具有誤導性陳述。 

 

完整性：披露信息內容應當完整並無遺漏、有關檔案齊備，格式符合規定要求。 

 

合規性：嚴格執行適用法律、法規、條例、規則及其他有關規定內的披露要求。 

 

自願性：在不違反任何規定的基礎上，本集團將主動和及時地披露對股東和其他

利益相關者投資決策具影響的信息，包括本集團戰略發展、經營理念、本集團與

利益相關者的關係等，以提高本公司在投資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信力，並有助於

樹立本集團在社會責任方面的良好形象。 

 

此外，若本集團的上市證券或其衍生工具在超過一個交易所上市，本集團以盡量

接近同步的方式在其上市的所有市場披露內幕信息。一般而言，本集團應確保在

海外市場公佈的任何內幕信息，亦同時在香港公開發佈。若內幕信息於香港收市

期間在另一市場發佈，本集團將於香港下一個交易日開市前在香港發佈有關信

息。  

 

信息類別 

 一般公開的信息 

一般公開信息主要包括除內幕信息以外涉及本集團公司治理、基本信息、關

於業務運作、風險、經營情况的變化、證券發行交易安排、財務會計事宜、

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其實際控權人及持本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東變化等公司

信息。 

 

 內幕信息 

內幕信息包含兩項元素：（1）關於本集團、本公司股東或高層管理人員、或

本集團上市證券或其衍生工具；及（2）並非普遍為慣常（或相當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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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本集團上市證券交易的人所知，但該等消息或資料如普遍為他們所知，

則相當可能會對該等證券的價格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管有一份列舉可能涉及內幕信息事件或情況的清單並對其進行定期重

檢，以確保符合有關條例及法規要求。 

 

豁免情況 

為了在適時披露內幕信息的規定，與避免過早披露以致損害本集團合法權益之間

取得適當平衡，本集團將於以下情況暫不披露內幕信息： 

 

a. 如本集團已對內幕信息採取合理預防措施進行保密, 而該保密措施已確實防

止信息外泄，本集團則毋須為下該等信息進行披露： 

  涉及未完成計劃或商議的信息； 

  屬商業秘密的信息； 

  關乎外匯基金或某執行中央銀行職能的機構（包括香港以外地方的機

構）向本集團提供流動資金支援的信息；及 

  按相關法例已被證監會豁免披露的信息。 

 

b. 如披露某內幕信息會違反法庭的命令或其他法例，則毋須披露有關信息，惟

本集團仍須披露不違反該等法例規定的其他信息。 

 

c. 有關監管機構認可的其他情況。 

 

報告流程 

 整體監控 

本集團已設立監控措施以監察本集團的業務及企業發展及事件，以便各部

門、單位能迅速識別及上報任何內幕信息的資料。本集團的管理委員會根據

有關規定不時召開會議以確保高層管理人員對本集團的日常經營管理、業務

發展等方面進行有效的監控。董事會秘書部亦不時向各部門、單位收集有關

本集團經營狀况、風險、財務等方面的報告並轉呈董事，以便所有董事適時

瞭解本集團的業務及企業發展事件和關鍵的財務及營運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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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判斷 

各部門、單位應按照本集團所設立的內部監控架構，特別關注各項重大信息

及危機事件對業務經營帶來的重大影響，初步判斷各類事項是否屬於本政策

所定義的重大交易及危機事件等信息，做好內部記錄。如該等信息被初步判

斷為重大事項或危機事件而須予上報，於整個上報的過程中，各有關部門、

單位主管應限制內幕信息傳播、只讓少數需要知悉的僱員取得該等信息，同

時管有一份知情僱員的名單，隨時讓高層管理人員查閱，並確保該等僱員充

分熟知其保密責任。而所涉及的報送材料和往來文件，亦必須保存妥當以備

查找和檢查。 

 

 分析及評估 

管理委員會應審閱相關部門、單位上報的有關信息，及評估該等重大信息、

危機事件對本集團可能的影響和是否為內幕信息，並視乎該評估結果，在需

要時須即時向董事會匯報，以決定是否有需要作出披露。該等管理委員會會

議記錄須包括有關評估內幕信息的分析過程及討論，經會議出席人員審閱通

過後妥善存檔。 

 

信息發佈程序 

內幕信息公告刊發首先由董事會秘書部負責透過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營運的

電子登載系統正式發佈該等信息，隨後在本公司網站上公開披露。當該等信息正

式發佈後，才可經其他渠道向投資者、分析員或傳媒等分別發放有關信息。 

 

 向投資者、分析員或傳媒的信息發佈及記錄安排 

本集團規定只有具備適當技能並已接受相關培訓的管理人員在與投資者、分

析員及傳媒等外界人士溝通時代表本集團發言，不得於未經授權的情况下代

表本集團發佈信息。 

 

所有簡報材料須經由高層管理人員審閱，只有經審閱的材料方可於分析員或

傳媒簡報會上發放。有關信息披露人員亦應遵守相關規定，不得擅自發佈超

出口徑以外的文章及言論。有關部門、單位須記錄與投資者、分析員及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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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報及討論並不時檢閱該等記錄，確保沒有披露任何內幕消息。 

 

 關於市場謠傳及資料外泄的處理方式 

若市場產生謠傳、資料外泄及被不慎披露的消息已在市場上傳播，如該等消

息為內幕信息，則應由管理委員會研究必要的應對措施及信息披露口徑，並

由各相關部門、單位嚴格按照本集團有關回應程序的相關規定進行回應、澄

清及披露。 

 

信息保密安排 

本集團所有部門、單位及全體員工應該嚴格依照有關保密規定做好信息保密工

作，在信息公開披露之前負有保密義務。對於本集團委聘的任何外部機構須根據

本集團有關規定與其訂立保密協議或在合同中訂立保密條款，並制定嚴格的保密

安排，尤其在進行重大商議時，確保信息在公開披露前不得對外泄漏。 

 

相關培訓 

由人力資源部按照有關規定向董事、管理委員會成員及負有信息披露職責的有關

部門、單位內的人員提供定期培訓，及協助該等人員瞭解本集團信息披露管理制

度、程序以及該等人員自身的責任和義務。 

 

紀律與問責 

如本集團部門、單位或人員因故意或疏忽，導致信息披露違規，給本集團造成嚴

重影響和損失時，本集團有權視情況對違反信息披露管理制度並負有直接責任的

人員進行問責處分，必要時追究法律責任。 

 

本集團若出現信息披露違規行爲被監管機構採取監管措施、通報批評或公開譴

責，董事會應當即時採取相應的更正措施，並將有關報告結果報送相關的監管機

構（如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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